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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水利工程应急调度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依据】为进一步规范水利工程调度管理，发

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综合效益，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

《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浙江省水工程防洪调度和应

急水量调度管理办法（试行）》《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

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我市水利工程应急调度的组织、协调、

实施和监督，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水利工程，是指在流域防洪抗旱、水资源利用和

水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中型水库（含水电站，下

同）、水闸、泵站等。

第三条 【调度分类】水利工程应急调度包括防洪调度和应

急水量调度。

防洪调度是指水库、水闸、泵站等工程预排预泄、超汛限水

位（控制水位）等情况的调度运用。

应急水量调度是指针对可能发生的干旱缺水影响、突发水污

染事故等危及流域（区域）供水或生态安全情况，需要启动的水

量调度。

第四条 【调度原则】水利工程调度应坚持安全第一、以人

为本、统筹兼顾，兴利服从防洪、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处理好

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关系。



2

第五条 【调度组织】市、县水利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组

织、协调、实施、监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调度，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执行市、县水利部门的调度指令。

第二章 调度权限

第六条 【调度依据】经批复的流域洪水调度方案、超标准

洪水防御预案、工程控制运用计划是实施水利工程调度的依据。

市水利局负责编制飞云江、鳌江流域洪水调度方案和超标准

洪水防御预案，县级水利部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编制工程

控制运用计划。

第七条 【权限规定】应急调度按权限由相应水利部门负责

实施。根据汛情和旱情发展需要，市水利局可以调度全市所有水

利工程。今后随着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和水库上下游调度条件完

善，目前由县级水利部门负责调度的防洪中型水库，逐步实现市

水利局统一调度，相关调度权限由流域洪水调度方案修编确定。

第八条 【大中型水库调度权限】大中型水库的防洪调度执

行报备和审批两种制度。报备制度是向有调度权限的水利部门报

告后实施泄洪，若遇紧急情况时可先操作后报备。执行报备制度

时，若有调度权限的水利部门下达调度指令，应按调度指令执行。

审批制度为调度方案报有调度权限的水利部门，由水利部门下达

调度指令后实施泄洪。

市水利局负责调度珊溪、赵山渡、泽雅、百丈漈等 4座大中

型水库，其他中型水库由当地县级水利部门负责调度。

赵山渡水库执行报备和审批相结合制度，其他大中型水库防

洪调度执行审批制度。赵山渡水库预计下泄流量将达到 1500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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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秒以上时，执行审批制度。下泄流量实行分段审批，分为

1500-3000立方米/秒、3000-5000立方米/秒、5000立方米/秒以上；

预计下泄流量超分段流量上限时，应重新审批。赵山渡水库执行

闸门全开时，应保持水位平稳下降直至闸门全开，操作过程中应

注意上下游水位变化，避免上下游水位骤降骤升，同时避免闸门

开启过慢造成上游淹没损失。

第九条 【水闸、泵站调度权限】市温瑞平水系管理中心负

责调度温瑞、瑞平、马屿等平原河网出江出海水闸和瓯江翻水站。

楠溪江供水工程防洪调度由永嘉县水利局负责，应急水量调

度原则上由市水利局负责。根据抗旱工作需要，市水利局可授权

永嘉县水利局、供水工程管理单位实施应急水量调度。

朱家站水闸、萧江闸站、夏桥水闸、夏桥泵站、舥艚水闸等

工程调度由苍南县水利局负责。

第十条 【其他工程调度权限】其他水利工程根据流域洪

水调度方案规定的权限，由当地县级水利部门负责调度。除楠溪

江供水工程外，应急水量调度按照防洪调度权限实施。

第三章 调度流程

第十一条 【会商机制】市、县水利部门建立水利工程调度

会商机制。根据汛情、旱情发展趋势，市水利局组织有关县级水

利部门开展瓯江、飞云江、鳌江流域调度会商。按照流域洪水调

度方案、水工程控制运用计划等预案方案，研判防洪与供水形势，

组织实施防洪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

珊溪、赵山渡、泽雅、百丈漈水库遇超标准洪水或预报超过

移民水位或防洪高水位等情况时，市水利局主要负责人组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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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形成调度意见后报市防指，由市水利局下达调度指令。其他

中型水库按照流域洪水调度方案要求执行。

第十二条 【报送要求】大中型水库执行审批制度时，一般

应提前 3 小时上报泄洪调度方案。赵山渡水库应提前 30 分钟上

报调度方案，并通过电话、浙政钉等方式联系市水利局值班室。

第十三条 【指令下达】调度指令应明确调度执行单位、调

度对象、执行时间、流量、水位、开（关）闸、开（停）机，执

行单位可根据实际进一步确定开闸（孔）数量、机组运行台数等

要求。一般情况下，调度指令提前下达，为调度指令执行、放水

预警和上下游做好安全准备留出时间，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下

达。

调度指令应以书面形式下达，调度指令以盖章或主要负责人

（或授权分管负责人）签署作为确认，利用数字化平台下达带有

电子章的调度指令可视为书面形式。紧急情况下，水利部门主要

负责人或其授权的负责人可通过电话方式下达调度指令并做好

记录，后续及时补发书面调度指令。

县级水利部门的调度指令除下达给调度执行单位外，应抄送

市水利局、县级防指办以及调度影响范围内的乡镇（街道）和有

关单位。

平阳县水利局负责调度的南湖分洪工程，调度指令应抄送苍

南县水利局、龙港市农业农村局，并抄报市水利局。

苍南县水利局负责调度的朱家站、夏桥、舥艚等跨县域水闸

（泵站），调度指令应抄送平阳县水利局、龙港市农业农村局，

并抄报市水利局。

市温瑞平水系管理中心负责调度的水闸开关闸信息应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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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所在地水利部门，调度指令应抄报市水利局。

第十四条 【放水预警】水利工程泄洪应按照批复的放水预

警方案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放水预警和洪水泄放期间，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要加强大坝、溢洪道、闸门等设施的巡查检查，与下游

属地政府保持沟通联系，落实放水预警和泄洪期间安全管理措

施。

下游防洪保护对象或安全边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应及时组织修编放水预警方案并按规定报批。

第十五条 【调度执行与反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严格执

行调度指令，按照调度指令规定的时间节点和要求进行相应调度

操作，每份调度指令执行结束 15 分钟内，采用书面、电话、浙

政钉等方式向有调度权限的水利部门反馈执行情况，并做好纸质

或电子信息记录。

遇特殊情况不能按照调度规程、控运计划或调度指令执行

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及时向有调度权限的水利部门请示，经

批准后实施。

遇紧急水情、工情、通信中断并危及工程安全情况时，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可根据相关预案，先行采取应急调度措施，同步上

报调度运用情况，并及时报送说明材料。

第十六条 【调度监管】水利部门应加强水工程调度执行情

况监督管理，通过雨水情系统、电话询问、网络视频等方式实时

监控调度指令执行情况，及时督促纠正问题。

第四章 保障与监督

第十七条 【人员要求】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配备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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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熟悉工程所在流域的水文气象特点、暴雨洪水特性，掌握

调度规程、控制运用计划、调度制约因素、关键环节和潜在风险

等。每年汛前、洪水调度过程结束和汛后，负责水利工程调度的

人员应到现场踏勘，掌握上下游河道变化情况。

第十八条 【培训演练】各级水利部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应将调度业务纳入培训计划，并按计划对调度岗位人员开展业务

培训，同时组织开展防洪调度演练，提高调度管理能力与水平。

第十九条 【调度记录】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做好调度运行

纸质或电子信息记录（包括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及其对应

时刻、闸门启闭、电站机组出力、预警信息、调度指令内容及执

行情况等），洪水期间应详细记录调度和操作信息。

第二十条 【调度总结】洪水调度过程和汛期结束后，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应及时做好调度工作总结，并上报市水利局和所在

地县级水利部门。调度总结应包括调度任务、原则和目标、雨水

情监测及洪水预报、调度过程、调度成效、问题和经验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调度支撑】市水利局、县级水利部门、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应采取多种措施，通过感知体系、数字孪生水利等

建设，完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洪水预报水平和工程调度数字化、

智能化决策能力。

第二十二条 【信息共享】大中型水库应建立洪水预报调度

系统，开展洪水预报调度作业。大中型水库、跨区域水闸（泵站）

应建立流域上下游调度信息共享、通报机制。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市水利局、县级水利部门应按照

调度管理权限组织水利工程调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

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落实。监督检查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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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度指令下达情况；

（二）控制运用计划和调度指令执行情况；

（三）调度相关信息发布和报送情况；

（四）调度信息记录和反馈情况；

（五）涉及水利工程调度的其他事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实施时间】本细则自 xx 年 xx 月 xx 日起施

行。


